
　　第六十八条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办

事指南 (广东税务局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企业为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研

究开发费用,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,在

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,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

５０％加计扣除;形成无形资产的,按照无形资产成

本１５０％摊销.

　　其中,在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

日期间,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

用,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,在按照规定

据实扣除的基础上,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７５％加

计扣除;形成无形资产的,按照无形资产成本

１７５％摊销.

　　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,制造业企业开展研发

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,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

当期损益的,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,再按照

实际发生额的１００％在税前加计扣除;形成无形资

产的,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２００％在税前摊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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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企业为获得创新性、创意性、突破性的产品进

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,可按照上述规

定进行税前加计扣除.

　　二、具备条件

　　 (一)企业应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要求,对研发

支出进行会计处理;同时,对享受加计扣除的研发

费用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,准确归集核算当年可

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费用实际发生额.企业在一个

纳税年度内进行多项研发活动的,应按照不同研发

项目分别归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.

　　 (二)企业应对研发费用和生产经营费用分别

核算,准确、合理归集各项费用支出,对划分不清

的,不得实行加计扣除.

　　 (三)下列行业不适用加计扣除政策:

　　１烟草制造业.

　　２住宿和餐饮业.

　　３批发和零售业.

　　４房地产业.

　　５租赁和商务服务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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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６娱乐业.

　　７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.

　　 (四)下列活动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:

　　１企业产品 (服务)的常规性升级.

　　２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,如直接采用

公开的新工艺、材料、装置、产品、服务或知识

等.

　　３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

动.

　　４ 对现存产品、服务、技术、材料或工艺流

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.

　　５市场调查研究、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.

　　６ 作为工业 (服务)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

控制、测试分析、维修维护.

　　７社会科学、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.

　　三、所需材料

　　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纳税申报享受优惠政策,

并按规定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,无需向税务机

关备案.留存备查资料包括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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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合同、协议、凭证、证书、文件、账册、说明

等资料.留存备查资料分为主要留存备查资料和其

他留存备查资料两类.

　　 (一)享受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

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主要留存备查资料

包括:

　　１ 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计划书和

企业有权部门关于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项目

立项的决议文件.

　　２ 自主、委托、合作研究开发专门机构或项

目组的编制情况和研发人员名单.

　　３ 经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的委托、合作、

委托境外研究开发项目的合同.

　　４ 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 (包括外聘人员)和

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、设备、无形资产的费用分配

说明 (包括工作使用情况记录及费用分配计算证据

材料).

　　５集中研发项目研发费决算表、集中研发项目

费用分摊明细情况表和实际分享收益比例等资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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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６ “研发支出”辅助账及汇总表.

　　７ 企业如果已取得地市级 (含)以上科技行

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,应作为资料留存备

查.

　　 (二)享受为获得创新性、创意性、突破性的

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加计扣除

政策的主要留存备查的资料包括:

　　１创意设计活动相关合同;

　　２创意设计活动相关费用核算情况的说明.

　　 (三)企业预缴申报享受政策时,需将 «研发

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» (A１０７０１２)与政策规

定的其他资料一并留存备查.

　　 (四)留存备查资料保存期限:

　　企业留存备查资料应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当年

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期结束次日起保留１０年.

　　四、办事流程

　　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采取 “真实发

生、自行判别、申报享受、相关资料留存备查”的

办理方式.企业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份预缴申报第３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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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按季预缴)或９月份 (按月预缴)企业所得税时,

可以自主选择就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

惠政策.对１０月份预缴申报期未选择享受优惠的,

可以在２０２２年办理２０２１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

时统一享受.

　　企业应当根据经营情况以及相关税收规定自行

判断是否符合优惠事项规定的条件,符合条件的可

以按规定的时间自行计算减免税额,并通过填报企

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享受税收优惠.同时,按规定

归集和留存相关资料备查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企业所

得税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１２３６６

　　办事网址:

　　https://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/

　　受理地点: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电子税务局、

各地税务部门办税服务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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